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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３日果洛藏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０年７月３０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江河源头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生态环境保护，是指生态系统和人类生

存环境的保护、治理和建设。
第三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从事与生态环境有关活动的一

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保护生态环境，应尊重生态系统内部的规律，坚持统

一规划，合理布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在自治州境内进行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实行先评价后开发、

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制
度，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协调。
第五条　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制定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规划，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地方财
力逐年增加投入，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国家长江上游、黄河上

中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广泛深入宣传国家在
治理西部生态环境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大力普及生态环
境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鼓励和支持生
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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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牧业、水利、国土资源和卫生、交通、

城建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行使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权，共同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有权对

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举报。
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

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护与治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积
极组织力量，实施江河源头地区造林绿化工程、防沙治沙工程，努
力改善江河源区生态环境。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州内外地方、集体、个人以及其

他组织，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原则，大力兴办生态环境
保护和建设事业。
第十一条　凡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资源开发和生产建设项

目，必须执行下列规定：
（一）开发、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应有生态评

价和对策的内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时，应当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必须制定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
施，否则，不得施工或组织生产。

（三）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全面规
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

（四）在修路、开矿、兴修水利、电力工程和其他开发建设项目
时，所排弃的剥离表土、矸石、尾矿、废渣、砂石等，不得在专门存放
地以外的区域倾倒。
第十二条　凡排放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的单位或个人，

必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并
执行国家及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保护森林、草原

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以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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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源涵养区域的林草植被。
加快建设扎陵湖、鄂陵湖、阿尼玛卿山、年保叶什则山自然保

护区，切实保护江河源头地区湿地和珍稀野生动物物种资源，保护
生物的多样性。
加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保

护的区域的保护工作，在上述区域内，不得修建污染和破坏生态环
境的设施。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玛柯河、多柯河、尕柯河至

羊玉断面等天然林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全面停止一切天然林采
伐，关闭林区木材市场，冻结征占用林地，禁止毁林开垦和乱占林
地。
禁止在有林地、乔木灌木林地、苗圃地，以及河谷地带的宜林

地上非法开垦、采金、采砂石、采矿等活动。
在实施重点林区生态工程时，应大力推行个体承包的方式，组

织农牧民参加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和管护，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的原则，在条件适宜地区积极开展人工造林种草，扩大森林植被覆
盖面积。
第十五条　江河源头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实行以生物措施为

主的综合治理，现有耕地逐步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恢复林草植被。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快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

展人工种草、封山（滩）育草，综合治理“黑土滩”，草场实行划区
（片）轮封轮牧，遏止草场退化。
坚持立草为业，科学养畜，调整畜群结构，实行以草定畜，促进

草场资源合理利用和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禁止非法开垦草原，禁止在草原上采金、挖草皮、掘壕沟。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治草原鼠、病、虫灾

害和森林病虫害，并健全和完善预测、预报和预防、监测机制。
禁止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和销售鹫、鸢、雕、猫头鹰、沙狐、赤

狐、黄鼬等草原鼠类和农作物害虫天敌。
第十八条　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协同牧区能源行政主管

部门推广新能源利用技术，指导城乡居民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
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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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污 染 防 治

第十九条　对生态环境有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防治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等对生态
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二十条　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牧民科学合理使用化

肥、微生物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推广配方施肥技术。
第二十一条　推广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鼓励农牧业生产者

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药品。
禁止经营、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登记的灭虫、灭鼠药

品。
第二十二条　向草原灌溉渠道和渔业水体排放工业废水或者

城镇污水者，必须保证灌溉引水点和渔业水体的水质符合水质标
准。
禁止向江河、湖泊等水体倾倒垃圾、油类、有毒废液和含有病

原体的废水；禁止在人畜饮水水体及周围地区浸泡或者清洗装贮
油类、有害有毒污染物的器具、包装物和车辆。
第二十三条　各城镇应当在适当地点设立垃圾堆放场，实行

垃圾回收填埋制度，防止造成生态环境污染。
各地举办赛马会、物资交流会等活动或开展旅游事业，举办单

位或有关部门必须集中收集、处理垃圾，防止“白色污染”和水体污
染。
第二十四条　专业从事牲畜屠宰和畜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对牲畜粪便、废水和其他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对因病死亡
和染疫畜禽及其产品由动物防疫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避免造成
对生态环境的二次污染与危害。
第二十五条　因受污染而危害人畜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区域，

应划为污染整治区，县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污
染单位和个人限期治理。
污染整治区的划定及治理办法，由自治州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州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六条　因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他原因排放污染物，造

成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排除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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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报告当地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章　监 督 管 理

第二十七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牧业行政主管部
门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和评价，定期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报告
书。
第二十八条　加强对淘金、采金、选金等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

管理和监督。禁止个体淘金；对国有和有组织的集体采金活动，应
当划定采金区域，制定矿山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强制性措施，监督其
恢复植被。
第二十九条　环境保护、牧业、林业、水利、渔业等行政主管部

门依法对管辖范围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实物和资料。
发生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三十条　跨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防治工作，

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作出
决定。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１０００元—
５０００元的罚款：

（一）开发、建设项目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未按经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中的规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
（三）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其他需

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修建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设施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

护等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有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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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的罚款：
（一）未经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擅自排放废气、废水、废

渣的；
（二）在开发、建设中违法倾倒表土、矸石、尾矿、废渣、砂石的；
（三）向江河、湖泊等水体倾倒垃圾、油类、有毒废液和含有病

原体的废水，或在人畜饮水水体及周围地区浸泡或者清洗装贮油
类、有害有毒污染物的器具、包装物和车辆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有关法
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盗伐国有天然林区林木的；
（二）采伐或砍挖天然乔木、沙生植物的；
（三）在乔木灌木林地、苗圃地以及国家规划的宜林地上非法

开垦、采金、采砂石、采矿等活动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由草原行

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野生动物保护

主管部门或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可处实物
价值５—１０倍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经营、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撤销登记的农药的，由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经营和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１０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依
据有关规定追究该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并可处以５０元—１００
元的罚款。
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成举办单位负责清理，直至恢复原状，

并可处以１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超出划定区域

违法采金，或在采金过程中未采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采金结束后
未采取措施恢复原貌的，由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处罚。

６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负有
直接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排除危害，治理恢复；造成损失的，赔
偿损失；造成重大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
失或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
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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